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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期间在酒店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小徐： 我在某食品公司从

事销售工作，为拓展业务，单位

安排我前往外省市与客户洽谈

合作方案。 出差期间，我在住宿

的酒店洗漱时，因地面湿滑摔倒

受伤， 经医院诊断为骶骨骨折。

请问，我能否被认定为工伤呢？

小编： 在工伤认定中，“由

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主要包括

职工在因工外出期间参加与履

行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或与正

常生理需要有关的活动中受到

事故伤害。由于因工外出期间的

工作具有特殊性，与工作有间接

关系的，如休息、旅途等可视作

工作的延续，但不包括个人探亲

访友以及参加与工作无关的旅

游、娱乐等活动。

你作为销售人员，在外省市

出差住宿期间受伤，属于《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

的，在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

因受到伤害，应认定为工伤。

（来源： 区人社局）

制图： 张伊婷

打工人出差在外，难免要在酒店住宿休整，可要是在酒店里意外受伤，

到底能不能算工伤？从事销售工作的小徐最近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一起

来看区人社局的专业解答。

非法集资案件的

追诉期， 依据具体罪

名、 犯罪情节对应的

法定最高刑确定，同

时受追诉期计算规则

与特殊情形影响，具

体如下：

一、按罪名与情

节划分的追诉期

非法集资主要涉

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和集资诈骗罪，二者

追诉期因法定最高刑

不同而有差异：

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

一般情形（处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追诉期 5 年；数额巨大

等（处 3-10 年有期徒

刑）追诉期 10 年；数额

特别巨大等（处 10 年

以上有期徒刑）追诉期 15 年。

集资诈骗罪：

数额较大（处 3-7 年有期

徒刑）追诉期 10 年；数额巨大

等（处 7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

期徒刑） 追诉期 20 年，20 年后

若需追诉， 须报请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

二、追诉期的计算规则

一般从犯罪之日起算；犯

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如

持续募集资金）的，从犯罪行为

终了之日起算。 追诉期限内又

犯罪的， 前罪追诉期从犯后罪

之日起重新计算。

三、不受追诉期限制的

情形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法院

受理案件后， 犯罪人逃避侦查、

审判的，无追诉期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内控告，司

法机关应立案却未立案的，不受

追诉期限制。

（来源：《今日头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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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旬王老太名下有一

处房产以及 20余万存款。 她立

下遗嘱， 要把全部遗产留给一

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干儿子”。

2024 年 4 月，长宁法院受

理一起遗嘱继承纠纷案。 2025

年 7 月 31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宣判。 近日

媒体报道了此案详情， 相关话

题登上热搜。

九旬老人突从

养老院“失联”

王老太， 出生于 1932 年，

一位九旬的上海老人， 在上海

有房产，每月养老金可观，自己

一人住在养老院里， 王老太因

早年离异， 与膝下三个子女的

关系不睦。

王老太晚年一直由小儿子

大林照料，2016 年大林身体不

好，将王老太送进养老院，其间

仍不定期探望， 直到 2019 年，

大林健康急剧恶化无法前往，

2020 年去世。

大林的儿子、 王老太的孙

子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后，去养老

院想接手奶奶的养老事宜，却

被告知奶奶已于 2019 年底被

“干儿子”老刘以“去山东探亲”

为由接走，之后便杳无音信。

这个“干儿子”老刘是谁？

2016 年，王老太儿子大林因病

重，减少了探望母亲的次数，大

林病重期间， 王老太因看病认

识了老刘。 王老太长期住在养

老院，还患有骨髓炎。老刘自称

自幼学医， 常在养老院门口给

老人们看病， 因给王老太治疗

有效果， 老人便认他做了干儿

子，之后两人共同生活。

孙子被告上法庭要求遗产

由“干儿子”一人继承

王老太名下有一处房产，

以及 20 余万元存款。她立下遗

嘱，要把全部遗产留给一个毫无

血缘关系的“干儿子”。为了继承

遗产，“干儿子”老刘将老人家人

告上法庭，要求履行遗嘱。

原告老刘称，2023 年 11

月 2 日，91 岁的王老太在两名

律师见证下订立遗嘱， 明确去

世后名下所有的财产均由老刘

继承。一个多月后，王老太在家

中摔伤，经医治无效后去世，自

己理应按遗嘱继承遗产。

但王老太的孙子小林却提

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辩称，

“我找山东的亲戚打听，得知奶

奶确实和老刘去过侄女家，但

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我多次加

老刘微信，他都不通过”。

小林还指出，王老太 2014

年曾立过公证遗嘱， 明确将遵

义路的房产留给自己， 名下银

行存款也应由子女法定继承。

奶奶有亲生子女和孙子， 怎么

会把遗产全给一个外人？

法官实地调查

结果令人震惊

长宁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

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徐莉是本

案主审法官， 也发现诸多疑点。

遗嘱见证笔录和视频录像显示，

王老太将老刘称为自己的大儿

子，还称“小儿子大林于 2023年

刚去世， 其他子女都不管自己，

老大以前在国际（维和）部队工

作， 多年走过七十多个国家，没

有住房，所以（把遗产）都留给老

大……” 遗嘱见证律师也表示，

是经过老刘联系见证，但并未告

知他们并非母子关系。

庭审中，老刘却说，自己没

参加过国际维和部队， 也没去

过七十几个国家， 王老太是从

其他病人处听到的传言； 之所

以没有通过小林添加微信的请

求，是因为使用微信不熟练；王

老太到山东后手机就坏了，更

换过号码，所以亲友联系不上。

为此， 徐莉决定前往老人

最后生活的地方展开实地调

查。在这里，徐莉和助理走访了

周边村民。有的说，老刘以前是

军医；有的说，他们和周边村民

不怎么接触，具体情况不清楚。

村民还提到，他们租的这套农村

自建房，一年租金是 5000 元。

随后， 徐莉去医院调取了

王老太的抢救记录。2023 年 12

月 22 日的病历显示：“患者已

昏迷、呼吸困难六小时，六小时

前家属发现呼之不应、 口吐白

沫、呼吸困难。 ”但医院上午 10

点 54 分才接到 120 急救电话，

急救人员 11 点 05 分到达，11

点 40 分宣布死亡。“这意味着，

老刘在发现王老太昏迷后，延

迟了数小时才求救， 严重耽误

了抢救。 ”徐莉分析。

银行流水则暴露了更关键

的“谋财”证据。 王老太每月有

上万元养老金， 去世前一年左

右，她多年积攒的 20 余万元定

期存款被陆续转成活期， 办理

业务的都是老刘。 这些钱最终

通过 ATM 机取走，每次取款金

额都刚好卡在 ATM 机取款上

限， 还常常连续数日分多笔操

作。

面对证据，老刘改口称这些

钱是王老太“赠与”的，却拿不

出任何赠与证明；对于养老金的

去向， 他说“全给王老太买药

了”，同样无法提供购药凭证。

“如果王老太要赠与老刘

钱款， 完全可以直接到柜台办

理，不必到 ATM 机频繁取现。 ”

徐莉指出， 王老太有高额养老

金，而老刘却无稳定收入，共同

生活期间， 老刘将王老太的存

款支取殆尽，即使不算房产，老

刘已从王老太身上获得诸多经

济利益，难言纯粹的善意扶助。

更令人震惊的是， 老刘在

王老太去世后， 既没通知其家

属，也没办理后事，竟将骨灰撒

在了山野，严重违背人伦情理。

法院判决遗嘱无效

由孙子继承遗产

经调查，无正当职业、无经

济收入的刘某在明知王老太曾

有着随解放军南下到上海，跟解

放军学会识字的经历，精准为自

己编造了国际维和部队人设。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 驳回

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现登记

在被继承人王老太名下的房产

按照她生前订立的公证遗嘱归

被告孙子小林继承所有； 被继

承人王老太账户内的剩余存款

以及遗留在原告刘某处的钱款

归被告小林继承所有。 原告刘

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2025 年

7 月 31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

法官特别提醒老年人，切

勿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 涉

及财产处分等重要决定时，应

多与子女、亲属沟通，避免因一

时轻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同时， 子女及其他家属也

应常回家看看， 多关心老人的

身心状况和日常生活， 尤其对

于入住养老院的老人， 要经常

联系、定期探望，及时了解老人

的动态和交往人员， 不给不法

分子可乘之机。

有网友认为，刘某的行为涉

嫌欺诈，应该追究。 也有网友指

出， 家人之间不可疏于联系，切

莫让居心不良之人钻了空子。

（本文综合自：《新闻晨报》

《法治在线》《法治日报》）

骨灰被撒荒山：

上海九旬老太房产存款全部留给“干儿子”

法官提醒 >>>


